黄圃镇中山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区）

连片改造第二阶段第一期项目（D地块）

“三旧”改造方案（草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单元规划，黄圃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黄圃镇大岑村的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下称“大岑股联社农民集体”）、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第七股份合作经济社农民集体（下称“大岑村第七经济社农民集体”）、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第五一股份合作经济社农民集体（下称“大岑村第五一经济社农民集体”）和中山市黄圃镇大岑村第五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农民集体（下称“大岑村第五三经济社农民集体”）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由政府整备改造，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黄圃镇大岑工业园，东至胡兆伦用地，西至科特路，南至现状厂房，北至大岑中河涌，用地面积1.8321公顷（18321.0平方米，折合27.48亩）。
（二）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地块未标图入库，正在办理标图入库手续，拟标图入库面积1.8321公顷（18321.0平方米，折合27.48亩），全部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三）权属情况。
改造地块已经确权、登记，未办理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属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24）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440204号、粤（2024）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440205号、粤（2024）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440206号和粤（2024）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440207号证载范围内，为大岑股联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五一经济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五三经济社农民集体及大岑村第七经济社农民集体按份共有。
（四）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范围内有21栋建筑物，为大岑股联社自2003年开始使用，均未办理规划报建手续。现有建筑面积约12685.48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69，目前尚未拆除。改造前年产值约为18827万元（折合685.11万元/亩），年税收约为564.81万元（折合20.55万元/亩）。

改造地块不涉及到闲置、抵押、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以及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
（五）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在《中山市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区）二、三期单元规划》（在编）中，规划一类工业用地面积1.2768公顷（12768.23平方米，折合约19.15亩），城市道路用地0.5553公顷（5552.77平方米，折合约8.33亩）。规划一类工业用地规划指标为容积率1.0-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产业用房高度≤5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度≤100米。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森林资源等管控要求。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大岑股联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七经济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五一经济社农民集体及大岑村第五三经济社农民集体4个权利主体，黄圃镇人民政府将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征询涉及上述权利人意见。
（二）补偿安置情况。
黄圃镇人民政府已制定补偿安置方案，明确采取货币补偿与物业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原权利人进行补偿安置。
改造地块由原权利人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并申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交由政府整备。集体建设用地自愿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时不涉及征地补偿、安置补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留用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补偿费用。

改造地块自愿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交由黄圃镇人民政府组织改造，由黄圃镇人民政府根据与原权利人签订的《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接管村集体用地协议书》约定补偿给原权利人。
（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改造项目涉及1.8321公顷（18321.0平方米，折合27.48亩）集体转国有土地，黄圃镇政府已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结果为低风险，由黄圃镇政府负责落实风险防范及化解措施。
三、改造主体、需办理的用地手续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山市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区）二、三期单元规划》（在编）管控要求实施建设。
（一）改造主体。
该改造项目属“工改工”改造项目，拟采取政府整备改造方式，由黄圃镇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方式确定本地块改造主体实施改造。
（二）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根据《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粤府令第279号）《广东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和用地报批工作指引（2021年版）（粤自然资函）〔2021〕935号》相关规定，改造主体地块符合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手续的要求。

改造范围内未完善建设用地手续的1.8321公顷（18321.0平方米，折合27.48亩）用地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后，由大岑股联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七经济社农民集体、大岑村第五一经济社农民集体及大岑村第五三经济社农民集体自愿申请办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办理集体土地完善转用手续时，不涉及需安排建设用地规模及用地指标（农转用、耕地、水田、林地）。上述用地交由政府整备后，依据《中山市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区）二、三期单元规划》（在编），1.2768公顷（12768.23平方米，折合约19.15亩）的一类工业用地拟待黄圃镇人民政府整合周边土地后，一并按照容积率1.0-3.5采用公开出让方式供地给改造主体；0.5553公顷（5552.77平方米，折合约8.33亩）城市道路用地拟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给黄圃镇人民政府（具体土地面积以办理用地手续时的测量图纸为准）。

（三）拟改造情况。

公开出让的一类工业用地，改造后将用于建设工业厂房，引进智能家电、智慧家居和先进装备制造企业，具体建设内容和经济指标要求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定为准。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管理规定》。
四、资金筹措

规划的1.2768公顷（12768.23平方米，折合约19.15亩）一类工业用地待黄圃镇人民政府整合周边土地后一并公开出让，由公开出让确认的改造主体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项目投资强度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定为准。划拨给黄圃镇人民政府的城市道路用地，由黄圃镇人民政府投入资金进行建设。
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动工时间、竣工时间以及建设内容等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项目履约监管合同约定为准；规划防护绿地和道路用地具体开发时间以届时的供地方案为准。
六、实施监管

项目供应土地按《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实施监管。


